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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新农村的一支重要力量 

──湖北省农村专业经济协会发展状况调查 

 

最近，根据中共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同志意见，按照省委办公厅统一安排，湖北省民政厅组成

调研组，就当前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情况进行了专题调研，发现了不少成功经验和存在的

一些问题，引发了一些思考。 

一、湖北省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现状 

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而形成的，是农业现代化建设

的必然产物，是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力量。其主要组织形式有农村专业经济协会和农村

专业经济合作社两种。前者是以服务为主要功能的非营利组织，是社会团体的一种，属于民政部门

登记管理的范畴；后者是一种入股分红、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营利性组织，属于工商部门登记管理的

范畴。 

但从我们调查的情况来看，目前湖北省农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主要是农村专业经济协会，按照

《湖北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注册暂行意见》的规定来衡量，真正意义上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很少，

因此，我们主要就农村专业经济协会的发展情况进行分析。 

近几年，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逐步调整和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湖北省农村专业经济协会如雨

后春笋，发展势头强劲，已成为遍布农村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生力军。据

2006年3月统计，全省共登记农村专业经济协会1198个，实行备案的709个，合计1907个。全省农村

专业经济协会共注册集体商标117件，建立无公害、有机产品、绿色食品基地497个，举办企业101

个。协会共吸纳农民会员68万多名，辐射带动460多万农户。2005年协会会员人均年收入达3850元，

高于非会员农民收入24%。 

湖北省农村专业经济协会的构建模式主要有5种。一是依托农村基层组织建协会。二是依托龙头

企业建协会。三是依托产销大户建协会。四是依托主导产业建协会。五是依托农技、农资服务单位

建协会。 

全省农村专业经济协会的作用主要表现在6个方面。 

1.带动了农业结构调整，推动了农业产业化进程。协会一头连接着市场，一头连接着农户，以

产业和市场为依托，把农户联合起来，形成当地的特色产业和规模经济，大力推广名、特、优、新

品种，实现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规模化经营、市场化销售、社会化服务，推进了主导产业

产、供、加、销一条龙服务和农、工、科、贸一体化进程，极大地推动了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业产业

化的进程。如武汉市新洲区食用菌协会成立仅3年时间，双孢蘑菇生产就从2个乡镇发展到12个乡

镇；生产农户从1500户发展到5000户；种植面积从150万平方米发展到552万平方米；年产值超过2亿

元。 

2.提高了农民组织化程度，增强了抵御风险的能力。农村专业经济协会以凝聚行业群体力量，

共同参与市场竞争为己任，把原来一家一户、一村一组的经营，组织发展为千家万户统一成片的规

模经营，形成了技术、生产、市场、规模效益一体化，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和抵御市场风

险的能力。 

3.拓宽了农产品流通渠道，增加了农民收入。据统计，武汉市的协会共组建了7877人的市场营

销队伍，6280人的农产品运销队伍，拥有车辆2558台，在各大中城市设立营销网点和信息收发网站

2793个，2005年为农民代购代销农产品140.97万吨，实现会员农户人均增收513元。 



4.增加了农业科技含量，提高了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各类协会通过市场把农业科技推广与农户

利益联结起来，广泛开展了技术培训指导、良种引进和新技术示范推广运用等工作。许多协会上联

科研院所，下联市场、基地和农户，成为推动农业科技发展创新的重要力量。 

5.促进了政府职能的转变，扩大了农民就业领域。以往政府不仅要考虑农民种（养）什么、种

（养）多少、怎么种（养）的问题，而且还要为农民找市场，产品生产不好或销不出去，农民群众

不满意，产业结构调整就很难推动，结果政府往往是“出力不讨好”。农村专业经济协会的出现，

承担了农业生产中的一些具体事务，帮助农民解决了技术、市场难题，产生了传、帮、带、教的效

应，满足了农民群众的需要，解决了政府想办而办不好的事情。农村专业经济协会的发展，不仅扩

大了种养殖业、加工业、运输业、市场营销业，而且推动了邮电通讯、饮食服务等行业的发展，增

加了就业机会，有效地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6.加强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构建了新型和谐农村。一些发展水平较高的协会，还具有生活服

务功能和协助基层组织推进精神文明和道德建设的“善治”功能。 

拥有998名会员的武汉市蔡甸区红星村蔬菜营销协会，在会长、营销大户张列华带领下，积极引

导会员及村民创建精神文明。对于会员中的困难户，协会在生产、销售上给予重点照顾；会员家庭

成员生病或亡故，协会根据其困难程度送100-500元慰问金，并且不准被慰问对象办酒席还情。村里

有贫困失学的孩子，协会出学费使其重返校园。 

二、湖北省农村专业经济协会培育发展工作的主要特点 

农村专业经济协会登记工作开展３年来，湖北省农村专业经济协会已由2003年底的627个，发展

到目前的1907个。湖北省民政厅在农村专业经济协会发展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1.举办试点，深入调研。为了做好农村专业经济协会的培育发展工作，省民政厅领导多次带队

到各地进行调研，摸清情况，征求意见，发现典型，并于2003年在老河口市开展全省农村专业经济

协会培育发展工作试点，在试点的基础上不断总结经验，然后在全省全面展开。同时，积极向省

委、省政府领导做好汇报。省委书记俞正声、省长罗清泉等领导都在民政厅的报告上作过批示，要

求各地各部门重视、支持农村专业经济协会的培育发展工作。2004年，民政厅与农业厅共同拟稿，

以省政府办公厅名义下发了《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通知》，明确了登记管

理、培育发展的原则和相关部门的扶持措施，为各地做好培育发展工作提供了政策依据。 

2.放宽政策，主动服务。省民政厅2004年3月下发了《关于做好农村专业经济协会培育和管理工

作的通知》，要求县级民政部门本着“放宽条件，简化程序”的原则，积极稳妥地开展协会登记工

作。县级民政部门认真落实省厅的要求，许多地方做到了主动上门服务，尽可能地为农村专业经济

协会的成立提供便利条件，对符合成立条件的协会及时受理、及时审查、限时批准、登记和发证。

对于达不到登记条件的农村专业经济协会，实行备案管理，将这些组织纳入规范发展的范畴，一旦

发展到符合登记条件，便可到民政部门办理登记。 

3.积极协调，部门联动。在开展农村专业经济协会培育发展的过程中，民政部门主动与农业、

财政、税务、交通等部门加强协调，力求形成合力。2004年，省民政厅会同省农业厅联合开展了

“湖北省农村专业经济协会50强”评选表彰活动，2005年又与省农业厅联合开展了“百家知名农村

合作组织宣传”和“50家知名农村合作组织”的评选活动，并于2006年联合进行了表彰。襄樊、荆

门、宜昌、荆州及有关县（市、区）民政部门主动到相关部门宣传政策，取得共识。不少地方联合

下发了文件，明确了各部门职责。还有些地方民政部门与党委政研室、政府办公室等部门建立了长

效合作机制。 

4.健全制度，规范管理。为使农村专业经济协会规范发展，2004年4月，省民政厅制定了《湖北

省农村专业经济协会章程示范文本》。不少地方的民政部门采取积极措施，引导协会建立以章程为

核心的内部运行机制和以财务管理、岗位职责为主要内容的各项管理制度，使农村专业经济协会逐

步走上规范化建设轨道。 

5.加强宣传，培植典型。全省各级民政部门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法，积极搞好宣传，大造



发展声势，尤其是对湖北省农村专业经济协会50强进行了重点宣传，在全省培植了一大批典型，起

到了很好的示范和带动作用。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湖北省农村专业经济协会的发展势头强劲，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

作用。但总的来看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农村专业经济协会自身发展方面存在的问题： 

1.发展不平衡。从布局上看，发展好的县（市、区）的农村专业经济协会登记数已达到近２０

０个；发展差的地方却只登记了几个。从质量上看，还有相当一部分协会影响力和发挥的作用十分

有限。 

2.内部管理和运作不规范。 

农村专业经济协会外部发展环境方面存在的问题： 

1.认识不到位。调查中发现，凡是领导重视、认识到位的地方，农村专业经济协会就发展得

好。反之，那些农村专业经济协会发展迟缓的地方，必然是领导的认识不到位，特别是一些乡镇或

部门领导，仍旧习惯于用行政命令解决问题，不愿意或不善于通过培育农村民间组织来解决“三

农”相关问题。另一方面，由于宣传不够，一些农户对农农村专业经济协会也缺乏了解和认识，参

与这类组织的积极性不高。 

2.政策落实不到位。２００４年省政府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加快培育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

织的通知》，规定了一些针对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扶持政策，但从现实情况来看，一些地方和

部门并没有把这些政策落到实处。 

3.管理不到位。县级民政部门多数没有设立专门的民间组织登记管理机构，没有专职工作人

员，没有专项工作经费。为了服务、服从大局，不少县级民政部门往往“举全局之力”，集中力量

突击办理协会登记手续，但是登记以后的规范管理和执法监督检查是长期的工作，不可能靠“突

击”的办法解决，实际上就流于形式了。作为这类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正处于快速发展中的民间

组织，规范管理是保证其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但目前这种管理现状是令人堪忧的。 

四、发展农村专业经济协会的几点建议 

1.提高认识，强化领导。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发展农村专业经济协会对于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意义，对于振兴农业、富裕农民、发展农村的重要作用，站在调整产业结

构、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统筹城乡发展、解决“三农”问题的高度，把这项工作摆上重要位置，

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整体规划，纳入年度目标考核范畴。要加强对农村专业经济协会发展工作的领

导，成立领导小组，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加强部门间沟通和协作，建立健全农村专业经济协会发展

工作机制。 

2.积极引导，强化措施。一是加大宣传力度，营造发展氛围。宣传部门要把农村专业经济协会

作为当前宣传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要通过电台、广播、报纸、网络等各种新闻媒体，大力

宣传农村专业经济协会的法律法规和扶持优惠政策，大势宣传农村专业经济协会中的先进典型，做

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二是加强业务培训，提高人员素质。三是培植示范典型，带动全面发展。 

3.完善法规，强化管理。全国人大在制定《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时，应当把农村专业经

济协会纳入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范畴，因为目前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主要构成群体还是农

村专业经济协会。民政部门要引导农村专业经济协会建立完善以章程为核心的内部治理结构，建立

健全民主参与、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制度，完善工作职责、财务管理办法和会员（代表）大会、

理事会制度，形成平等协商、诚信自律的运行机制。 

4.健全机构，强化服务。各级民政部门作为农村专业经济协会培育发展和登记管理机关，任务

十分繁重，责任非常重大，尤其是县级民政部门。建议各级党委、政府切实解决基层民间组织登记

管理“三无”的问题，建立健全农村专业经济协会登记管理机构，并落实专职工作人员和工作经

费。相关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以“上门服务、主动服务、周到服务”的工作态度，积极热情



地为农村专业经济协会搞好服务，为农村专业经济协会快速、健康、有序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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